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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 02破终 1号  

 

上诉人（一审申请人）：青岛易迅时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

所地：青岛市黄岛区唐岛湾路 108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10956179260。 

法定代表人：刘刚，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夏伟鹏，山东清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文珊，山东清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申请人）：青岛喜来登实业有限公司，住所

地：青岛市黄岛区齐长城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1737291156D。 

法定代表人：刘德智，经理。 

委托代理人：韩德俊，山东青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贾茂津，男，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青岛易迅时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迅公司）

因申请被上诉人青岛喜来登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来登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不服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1破申

1 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

进行了审理。 

易迅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受理。事实

与理由：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生效判决书、调解书和执行终

本裁定均证实喜来登公司已资不抵债。1、一审裁定提到喜来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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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存款 1,660万元已被（2014）青金商初字第 221号另案查封，

工商银行是此存款的首轮查封权利人，现此案执行标的额本息及

费用已高达 1,946万元。此案判决生效进入执行程序后，被青岛

中院以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终本执行。（2018）鲁 02执 361

号之二终本裁定详细记载：执行过程中，本院采取以下措施：第

一，对各被执行人均二次进行网络查控，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执

行财产；第二，查封了被执行人高续美名下车辆，但未能实际扣

押；第三，到单位被执行人住所地调查，未发现二单位被执行人

有生产经营；第四，调取了公安机关关于被执行人高金绪的在逃

人员登记表，发现高金绪夫妻暂不在国内居住生活；第五，传唤

被执行人薛学强到案接受询问，未发现薛学强夫妻有偿还能力；

第六，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线索，到不动产登记部门调取被执行人

财产材料，并向上诉人代理人（执业律师）签发了调查令，未发

现被执行人有效可执行财产；第七，对各被执行人均依法限制高

消费；第八，对申请执行人进行终本约谈，申请执行人（工商银

行）代理人表示无异议。2、（2017）鲁 0211民初字第 7880号生

效调解书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享有 14,715,742 元债权至今本

息及费用已高达 2,600万元，上诉人至今未获任何清偿。此案终

本裁定书也认定被上诉人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3、被上诉人一

审提交的财务报表也表明其已严重资不抵债。 

喜来登公司答辩称：对上诉事实无异议，1,660 万元执行款

还未发放给工商银行，现查封在农商银行。 

一审查明，（2017）鲁 0211民初 7880号生效民事调解书确定

喜来登公司分期偿还易迅公司借款本金 1,400万元，如任一笔逾

期，则应支付 14,660,742元及相应利息并支付违约金 55,000元。

该调解书生效后，喜来登公司未履行调解书内容，经原审法院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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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在规定时间内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人也未能提供其他可

供执行的财产线索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现易迅公司尚有

14,715,742余元债权未得到清偿。 

另查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4）青金商初字第 221

号案中查封喜来登公司现金 1,66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喜来登公司资产不足以清

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二条、第十二条之规定，一审裁定：不予受理申请人青

岛易迅时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喜来登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保证合同一组和银行还款证明以及

交易凭证（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证明本案双方之间的债务起源

于 2014年 10月 9日。因喜来登公司的所有资产和存款均被工商

银行申请青岛中院查封，案号为（2014）青金商初字第 221号，

直接导致喜来登公司无法偿还银行贷款。青岛贵和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贵和公司）作为担保人代替喜来登公司偿还了两笔贷

款，本息约 900余万元。此行为有银行证明和银行交易凭证为证，

证明其债权合法有效。喜来登公司确实已资不抵债。 

易迅公司对喜来登公司所陈述事实表示无异议。 

本院查明，喜来登公司称其因其土地使用权被政府征用获得

补偿款 6,000万元左右，已全部由其收取。 

另查明，易迅公司系从贵和公司受让贵和公司对喜来登公司

享有的 904万元追偿权，但易迅公司未提交其向贵和公司支付对

价的证据。一审法院（2017）鲁 0211民初 7880号生效民事调解

书已确定易迅公司享有喜来登公司 1,400万元债权。 

还查明，喜来登公司的代理人贾茂津是青岛平治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青岛平治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易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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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资子公司。 

其他查明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喜来登公司称其因其土地使用权被政府征用而获

得补偿款 6,000万元左右，且喜来登公司与青岛市黄岛区国土资

源和房屋管理局分别于 2016年 2月和 2017年 2月签订两份《收

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书》也可佐证，上述土地补偿款金额远远

超过易迅公司主张的其对喜来登公司所享债权金额，且本案双方

均未举证证明喜来登公司对外所负合法有效债务金额已超过其资

产额，因此，原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申请人易迅公司的破产清算

申请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

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冯  梅 

                          审  判  员     曲  波 

                          审  判  员     何宜曈 

 

 

                               二○二○年六月十七日 

                     

 

     法官  助理     王  清 

                          书  记  员     刘欣瑜 


